
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对公司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 

根据《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

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及《独立董事制度》等规章、制度的要求，

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对公司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、公司对外担

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

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》（证监发[2003]56号）以及《关

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》（证监发[2005]120号文）

的规定，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

金、公司对外担保情况发表意见如下： 

截至报告期末，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未违规占用公司资

金；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合计 36,856.54 万元，均为子公

司向中原环保的借款，属非经营性往来。子公司财务状况良好，

不存在资金占用的重大风险。 

截至报告期末，中原环保没有为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

关联方提供担保；报告期内，中原环保未审批担保事项。截至本

报告期末，中原环保的实际担保总额未超过经审计的 2017 年度

净资产的 50%，不存在重大担保风险。 



二、对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

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2017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发表如下

意见：  

1、公司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完整，涵盖了公司决策、执行、

监督、信息沟通、生产经营等各环节；  

   2、公司内部控制机构及岗位设置合理、简洁，运作高效；  

   3、公司内部控制重点活动程序规范，风险控制措施得当，

控制效果良好；  

   4、公司内外部信息沟通传递通畅，对外信息披露真实、准

确、完整、及时、公平；  

   5、公司内部控制运行良好，有效地保证了公司经营目标的

实现； 

   6、报告期内，没有出现重大内部控制缺陷。 

总之，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真实反映了公司 2017 年度内

部控制的实际状况。 

三、关于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

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，截止 2017 年

12 月 31 日，母公司报表实现利润总额 318,438,895.16 元，

实现净利润 306,160,322.21元。根据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

的规定，提取 10%法定盈余公积金 30,616,032.22元，2017年度

可供分配的净利润为 275,544,289.99元。 



根据公司实际情况，董事会拟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总股

本 649,789,659 股为基数，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3.50 元（含

税），共计派发 227,426,380.65元；同时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

式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，共计转增 324,894,829 股，转

增后公司股份为 974,684,488股。 

我们认为：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和长远发

展，有利于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。因此，我们对该利润分配预案

无异议，同意将该预案提交公司 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四、关于聘请 2018 年度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独立意

见 

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为公司 2018 年度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事宜，发表如下独立

意见： 

董事会在发出《关于聘请 2018 年度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

构的议案》前，已经取得了我们的认可。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

殊普通合伙）在本公司各专项审计和年度财务报告审计过程中，

坚持独立审计准则，较好地履行了双方所规定的责任与义务。我

们认为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 2018 年

度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及本公司《章程》

的有关规定。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五、关于 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独立意见 

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、《募集

资金使用管理制度》的相关规定，我们认真审核了公司出具的

《2017年度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》。经

核查，我们认为公司 2017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符合中国

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、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

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，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违规的情形。 

六、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

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我们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

十次会议审议的《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

案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全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内容

均已完成，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，有利于提高募集

资金的使用效率，增加公司营运资金，有利于公司持续性发展。

公司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履行了必

要的审议程序，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

引》等相关规定，没有违反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、深圳证券

交易所及公司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，不存在损

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况。我们同意公司关于使用节余

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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